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工会文件
苏师院工字〔2025〕10 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征集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的通知

各位代表：
我校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于2025年12月召开。教代会提案是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方式，为全面做好本次教代会提案工作，特向各位代表征集第四届第四次教代会提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案要求
1.各代表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行使提案权，撰写提案前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以保证提案质量，提案应注重实事求是，反映学校大事；建议和方案应该注重科学性、可行性。
2.提案应“一事一案”，可以由一个代表提出、两个或两个以上代表附议，也可以代表团或专门委员会名义提出。每位代表的提案和附议提案数不限。
3.建议各二级学院召开二级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做好提案的征集工作。
二、提案内容
1.提案的内容要实际、具体，并限于本校的职责范围和教代会职责范围。
（1）有关我校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2）有关我校教育事业发展及管理、改革工作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3）有关我校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4）有关我校教学、科研、基建、后勤及其它行政事务管理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5）教职工关心的其它比较重大问题的建议和方案。
2.不属于我校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和下列问题，不列入提案
（1）同国家宪法和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有抵触的问题。
（2）党、团事务及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问题。
（3）纯属个人的具体问题。
（4）属基层单位职责范围内有权解决的问题。
（5）案由模糊不清的问题。
三、提案格式
1.提案应在提案工作组提供的提案表格上书写，允许另附页补充。
2.提案必须包括以下三部分：
（1）提案题目，即要求解决什么问题；
（2）情况分析，即提出提案的理由、原因或根据；
（3）具体建议，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办法、方案。
3.提案书写必须字迹工整，符合规范。
4.每个提案人都必须亲自签名。
四、其他要求
各分工会要高度重视，组织大会代表切实履行代表职责，围绕学校党委、行政中心工作，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积极撰写提案。
五、提案提交时间
各代表请于12月15日前通过学校官网“办事大厅”点击进入页面左侧的“服务中心”，再点击办公服务进入“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申请”系统按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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